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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见习记者 冯丽妃
随着各种职业疾病不断威胁公民的身心

健康，2002 年通过的《职业病防治法》以及此
前颁布的相关条例早已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
需要，职业病带来的死亡接力不断上演，职
业病维权取证难、鉴定难、索赔难几乎成为
难以逾越的门槛，这让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
陷入僵局。
“执行执行再执行，一定要看实际行动。”

这成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症结和诉求所在。
然而，所谓执行力总是由有一定权力的人来
执行，老百姓身处社会最底层，维权之路往
往已成艰辛之路。
同时，有法律不意味着就能形成法律秩

序，要切实保障公民能够享有合法利益，我
国还缺乏一个完备的法治体系。
在纷纷扬扬的探讨声中，我国《职业病防

治法》也“除去旧衣换新裳”，完成旧法修订。
然而，“新裳”虽好，却难掩当前职业病防治
中维权无门的痼疾，能否从源头解决公众患
职业病后无所依靠的局面，仍然有待观察。

形势严峻倒逼法律修订

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职业卫生被监督
单位 24万个，职工总数 3739.6万人，职业病危
害因素接触人数占 35.7%，依法查处案件 6859
件。全国放射卫生被监督单位 5.1万个，职工总
数 731.7万人，放射工作人员占 3.3%，依法查
处案件 2694件。
在 2008年的“毒苹果”事件中，苹果公司

作为创新的代表，却在供应链上出了问题，
使其跨国高科技企业的社会形象备受质疑；
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更反映了职
业病患者维权难的局面。
“职业病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如果防

护措施得当，其实是可以缓解甚至可以避免
的。职业病防治法的原则是‘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2002 年的职业病防
治法并没有完全起到作用。”中科院科技政
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杜鹏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他介绍，他们在一线调研中接触到过
很多污染严重的企业，发现很多“中国制造”
其实是以大量职工直接暴露在粉尘、有毒有
害等空气中为代价的。
事实上，我国的职业卫生条件一直较差。

过去，煤炭、矿山类行业的尘肺、矽肺发病率
比较高；现在，化工产业、皮革制品企业也成
了重灾区，长久暴露在这种工作环境中的工
人，其白血病、恶性肿瘤发病率迅速上升。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 75岁，这些工作

可能会减少 25年的寿命。这些都是致死性疾
病，还不包括一般的轻度症状和过敏反应。
比如，医生每天要拍摄 X 光片，放射性物质
的辐射也是引起职业病的常见原因之一。”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田庆宝对
《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不仅如此，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工作方式
的改变，许多人每天要在电脑前长时间工
作，这导致颈椎病、鼠标手等新的职业病开
始抬头。由此，职业病防治形势愈加严峻。
然而，有专家也指出，职业史是职业病鉴

定的重要参考。从工作环境来讲，新的职业
病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发病原因难以界定，
因此把这些新的疾病纳入人文关怀的范畴可
能更恰当，而当务之急是对粉尘等其他迫切

需要解决的职业病给予更多的关注。
新旧法中的职业病皆包括因接触粉尘、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
引起的疾病。这些疾病的隐伏期很长，从发生
到发病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比如常见的石棉
肺，可能在发病 20年后才诊断出肺癌，对患
者非常不利。
“旧防治法的诊断门槛比较高，要求用人

单位出具材料才能进行诊断，使企业钻了空
子。职工的疾病往往与过去的工作环境有密
切关系，过去的资料对后面的诊治很有帮助。
但实际上，很少有企业会愿意给自己抹黑，都
是能逃就逃。”杜鹏说。
“开胸验肺”事件最后发展为一个广受关

注的社会事件，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
倒逼职业病防治法律的修改，成为社会事件
迫使法律及制度作出积极回应的又一个典型
案例。搜集证据难、鉴定诊断难、监督管理难、
医疗保障难、索赔起诉难是职业病维权过程
中的五大顽疾，它们反映了法律本身的不完
善性。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则成为推进法
治变革的良好注脚。
“在这一事件中，多次浮现出所谓的‘特

事特办’的影子。这表明一些偶然因素、人为
因素依然在左右着职业病防治和职工维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董文勇
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法制体系的不
完善性只有通过修订和完善法律来解决，否
则个案维权的成功仍具有偶然性。

多种原因导致防治难

目前，我国职业病专门诊断机构仅有
489 家，尚有 60 多个地级市没有职业病诊断
机构，个别省份甚至只有 1家机构。职业病诊
断服务高度集中不利于减少劳动者的诊断成
本、降低诊断难度，也容易使错误的诊断难以
得到纠正。

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顺应了职业病防
治发展的客观市场需求，也打破了职业病诊
断服务垄断的现状。新法同时调整了职业病
防治监管体系，增加了用人单位的义务和地
方政府的责任，使职工的职业健康权利与职
业病防治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进一步保障。
“无论如何，这项法律毕竟进步了。现在

的修正案通过分配职业病发生过程中的各方
义务，引导、甚至倒逼用人单位依法落实在职
业病预防过程中的责任。通过降低诊治过程
中的门槛，患病职工就不用提供那么多材料
了。”杜鹏说。
然而，杜鹏也承认，新法不可能让劳动者

在发生职业病之后，彻底甩掉无人管的后顾
之忧。职工的职业健康权利能否得到切实维
护，并不完全取决于一部法律，与之关联的还
有劳动法、工伤保险法等其他法律。同时，我
们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保证法律执行
力度的制度体系。
“过去我们的职业病防治也有法，也不一

定非要开胸验肺才能诊断是尘肺，但老百姓
依然维权无门。现在，仅仅通过修改法律就想
解决这些问题有点‘想当然’。”田庆宝说。

田庆宝举例说，在河北省蠡县，皮革加工
厂老板不喝当地的水，不吃当地产的粮食，也
不在当地住。因为工厂在地下挖了很深的坑，
把污水排入地下。当地的水只有当地的老百
姓吃，这样早晚会“断子绝孙”。
“许多污染严重的企业照样生产，归根结

底还是 GDP导向的原因，是用资源高度消耗

和环境严重污染为代价来换取当地经济的增
长。”杜鹏说。
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时代，劳工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矛盾依然尖锐，两者追究的价值理
念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工人往往不了解职业
病防护的情况，只希望挣钱，企业主为了挣钱
更不会轻易在安全防护上进行投入。在政府
监管无法到位的情况下，企业的违法成本较
低，自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利润和市场
的追逐中。

政府监管不力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管理
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牵涉多头管理的
问题，很多时候正因为部门之间难以协调，阻
碍了患病职工的正常维权。

职工患病后维权艰难，同时凸显出我国缺
乏相应的社会组织。在发生职业病的时候，一
个人的力量不仅有限，还需要面对来自方方面
面的困难和压力，这时候往往需要社会组织发
挥积极作用。目前，我国相应的社会组织仍比
较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仍然较为单一。

杜鹏介绍，社会组织包括体制内的如工
会组织，也有体制外的如 NGO组织、法律组
织、医疗卫生组织等，这一类社会组织国外相
当普及，而国内的 NGO组织主要集中在环
保领域，较少涉足社会援助领域，这反映出我
们社会管理与国外的差距。

走出困局在制度改革

在社会第三方机构发育不足的情况下，
政府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肩负着重要责任。董
文勇认为，以往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出现了种
种问题，与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水平不高有很
大关系，“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督与问责，促使
权力部门勤政为民，有利于我国职业病维权
走出困局”。
有专家也表示，此次职业病防治法的修

订确是一种进步，它让职业病的诊断过程更
具有可操作性。但在未来的职业病防治过程
中，如何解决多部门共管而又都不管的问题
仍是关键所在。因为这将决定法律在执行过
程中具有怎样的可操作余地，同时还将牵涉

不同的部门利益。
“拿信用体系来说，如果每个企业都能珍

惜自己的名誉那当然最好，但是现在企业需
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遇到问题谁来牵头、
谁来查企业，这是一个问题。”杜鹏说。

在国外，即便是多头管理，如果一个部门
开始负责一件事，就要对这件事负责到底。在
国内，同样的情况下，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很
容易产生“有问题就推、有利益就抢”的局面。

目前，多头监管的协调问题已经变成我
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瓶颈，通过法律条文
很难一下子改变。如何去建立一种协调机制，
打破以前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需要政府与
各个研究机构想出更好的办法。
“当前，我国职工保障制度渐渐完善，任

何企业都要给职工上三险。而在 10年前，很
多企业都不会这么做，这是国家进行机制改
革的缘故。我国的职业卫生条件在进步，但要
客观地看待这个进步———与国外相比，我们
的差距还很大。我们是往往到了疾病后期才
去关心生命，而忽视了在预防阶段从源头上
解决问题。”杜鹏说。

对此，田庆宝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决断的
问题，而非技术问题。目前，我国医疗技术已
相当成熟，但预防工作做得并不理想。因此需
要借鉴“非典”时期的做法，即一把手问责制，
哪里出问题，相关领导必须承担责任。
“工伤和职业病其实是一类，都属于职业

病。只是工伤原因明确，属于急性病，一般不
容易被忽略，而职业病的隐伏期长，所以发病
后不容易找到责任主体。如果把职业病防治
纳入劳动保险、工伤保险，企业出很少的钱，
整个国家提供保证，就能做到疾病早发现、早
治疗。”田庆宝说。

此外，基于私营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国
家应像预防艾滋病、结核病一样，提供免费的
筛查、诊断、治疗，或设立相应的资金。
不少专家也表示，针对职业病防治，除了

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组织、强调企业的社
会责任，未来还需要从多角度入手，对职业病
患者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为职业病防治营
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姻本报见习记者冯丽妃
《职业病防治法修正草案》虽获通过，但由于存在

制度设计上的不足，恐难以彻底解决我国职业病防治
中存在的维权难等问题。即使在法律层面，仍有可以
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董文勇。

新法“革”旧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急剧改革和快速发
展之中，这意味着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并决
定了分配和负载利益的法律必须能适应不断变化的
社会情势。否则，法律就可能与合理的利益诉求相脱
离，既不能及时吸纳新的利益诉求，又不能充分保障
原有的法律权利。
“毒苹果”事件、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为这个时

代的法治发展作了很好的注脚，反映出了法治体系的
不完善性。

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即便前述事件具有标本意
义，也不能代替法律发挥行为指引和行为结果预测的
功能。只有完善法律、明确制度，才能从根本保障职工
的健康权利。

董文勇认为，在职业病预防方面，新法作出了许
多新的规定，如明确了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须对本单
位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规定了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对于重点职业病开展监测、专项调查及职业健康
风险评估等职责，意在保障政府监管的有效性。

在诊断方面，按照旧法的规定，劳动者在申请职
业病诊断时需要提交职业史、既往病史、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等一系列
材料。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从而给
他们行使相应的权利构成法律和事实上的障碍。

董文勇指出，新法最大亮点在于降低了诊断门
槛、简化了诊断程序、实事求是地增加了用人单位的
举证义务和诊断机构的职权，并强化了职业病诊断鉴
定制度，使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和保障力。

职业病应涵盖更多内容

尽管新法较旧法作出了很大的调整，但并不意味
着新法已然完美。

尘肺、矽肺等与传统的矿业和制造业相关的职业
病防治与维权问题久攻不下，鼠标手、颈椎病等新生
代职业病又接踵而至。

董文勇认为，新旧法在职业病的定义方面基本上
没有差别，共同特征是外延较窄，一些因职业活动和
在职业活动中罹患的与所从事的职业直接相关的疾
病未能涵纳其中。

事实上，这些疾病虽然不因接触有毒有害物质而
产生，但确实与职业紧密相关。现实中，一些劳动者长
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造成如常见的腰
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习惯性失眠等疾病，这类疾病
给劳动者的健康同样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新旧法所定义的职业病仅限于肌体疾病，
没有包括精神疾病。这也意味着，相当数量的劳动者
因职业活动而罹患疾病时，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因此，职业病防治法有必要对所有罹患与职业活
动有关疾病的劳动者实行平等保护和一体保护。

新法依然存在漏洞

“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法治是个系统工程，
职工的权益不能仅仅取决于一部法律。同时，存在于
社会服务体制、执法和司法体制当中的一些问题在
《职业病防治法》中同样存在。”董文勇说。

董文勇举例，我国职业病防治队伍不断萎缩，这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病防治服务的有效供给；国
家对职业病防治机构投入不足，从而难以保障职业病
诊断的利益倾向。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全遏
制这些问题的有效制度。

同时，职业病患者如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些职业病患者从未参加过工伤保
险，或者虽已参加工伤保险，但因原用人单位破产、关
停等情况，客观上不能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而目
前的法律还没有就此种情形予以说明。

此外还有一些规定宜作出调整。如新法规定：劳
动者对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资料等有异议，或者因劳动者的用人单位解散、破
产，无用人单位提供上述资料的，负责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的部门进行调查。

此款规定中的“调查”应改为“提供”。因为根据第
五章的规定，监管者负有监管职责，理应保有相关监
督检查资料；且现实中一些监管机构怠于履行职责，
不利于职业病的事先预防。

董文勇强调，即便是再好的法律，若无严格执法
也无法产生预期的作用。如新法规定：“劳动者可以在
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本人居住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
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实际上，这些
机构的诊断资质均系由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审批取得，均可提供诊断服务，而不必限于用人单位
所在地或者本人居住地的机构。这样既可以保证服务
竞争、改善服务质量，又能在更大程度上避免非相关
因素对诊断真实性、公正性的干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旧法规定由卫生行政部
门单独行使监管职权，而新法则规定由卫生、安检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工负责。监管权的分散必须
配套以明确的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否则将回重蹈
“都管都不管”的覆辙。

职业病防治
新法仍需完善

链接

职业病的诊断
门槛较高，要求用人
单位出具许多材料
才能进行诊断，这让
企业钻了空子。很少
有企业会愿意给自
己抹黑，都是能逃就
逃。

“

职业病防治“病”在向谁问责

现有职业病
尘肺：矽肺、煤工尘肺、石棉肺、

水泥尘肺等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放射性皮

肤疾病、放射性肿瘤、放射性骨损伤
等

职业中毒：铅、汞、锰等重金属
及其化合物中毒，氯气、二氧化硫等
中毒

物理原因致病：中暑、减压病、
高原病等

生物因素致病：炭疽、森林脑
炎、布氏杆菌病

其他：职业性皮肤病、眼病、耳
鼻喉口腔疾病、肿瘤等

有望新增职业病
颈椎病、鼠标手、长期视频作业

导致的眼部损伤、职业性腰背痛等

观点

“开胸验肺”事件中的张海超最终被确诊为尘肺病。该事件将推进我国职业病防治进程。 新华社记者赵鹏摄

《中年时忽然感觉视力有了问题》 王伟 油画作品


